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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5 号

申 请 人：王某某

被申请人: 周口市生态环境局

申请人王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周口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的政府

信息公开答复，向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接河南

省生态环境厅行政复议移送函，本机关于 2023 年 1 月 4 号依法

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作出

的《关于某某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信息公开的回复》，并责令

被申请人依法公开申请人所申请信息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太康县某某乡某某行政村村民，在该村

拥有宅基地房屋及承包地。申请人于 2022年 11月 15日通过EMS

向被申请人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，申请公开申请人所在村

组地块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审批/核准文件和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，以及某某项目（涉及太康县某某镇某某行政村地块）的

环境影响评估审批/核准文件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被申请人收

到申请后作出的答复以政府信息不存在为由拒绝公开。该答复认

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，应予以撤销，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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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收到申请后及时进行调查。依据河南

省政府、市委编办放权赋能的要求，除“两高一危”外的非辐射

类建设项目，各分局审批权限与市局一致，某某项目的环评审批

属太康县分局。被申请人作出答复告知申请人向太康分局咨询，

并电话通知了太康分局。后经了解，太康分局与申请人进行了沟

通，因疫情等原因分局未及时向申请人提供材料，现已向申请人

提供了项目环评审批电子版材料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

息公开答复正确，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王某某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通过 EMS

向周口市生态环境局邮寄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，请求公开申

请人所在村组（太康县某某镇某某行政村某某 2 组）地块上建设

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审批/核准文件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，以及

某某项目（涉及太康县某某镇某某行政村地块）环境影响评估审

批/核准文件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周口市生态环境局收到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后，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作出《关于某某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信息公开的回复》，告知王某某该局不存在相关

信息，可以向太康分局咨询。王某某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

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，周口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下发《关于

向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下放行政许可权限的通知》，下放除“两

高一危”外非辐射类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权限。2022 年 9 月 9 日，

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太康分局作出《关于河南省某某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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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产 XX 万吨绿色环保包装新材料项目（一期）环境影响报告书

的批复》（太环审〔2022〕XX 号）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；2.《周

口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向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下放行政许可权限的

通知》（周环文〔2021〕104 号）；3.《关于河南省某某股份有

限公司年产 XX 万吨绿色环保包装新材料项目（一期）环境影响

报告书的批复》（太环审〔2022〕XX 号）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

六条规定，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

出答复：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，

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

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。本案中，申请

人王某某申请公开的信息不是被申请人周口市生态环境局制作

保存的，不属于周口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公开的范围。经过调查后

被申请人能够确定相关信息由太康分局负责公开，并告知了申请

人，符合上述规定。故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回复内容并无不

当，但其在回复中所引用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二十一条系条例修改前条款，存在适用法律依据不当之处，本

机关予以指正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

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周口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作出的《关于

某某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信息公开的回复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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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2 月 21 日

抄告：河南省生态环境厅


